附件1：
门头沟区商业流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细则


为充分发挥商业流通发展专项资金的扶持和引导作用，促进门头沟区商业服务业发展，根据《门头沟区商业流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特制定门头沟区2011年商业流通发展资金扶持项目申报细则。
一、总体要求
门头沟区促进商业流通发展专项资金坚持“突出重点、集约使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优先扶持有利于改善民生、促进流通发展、拉动消费增长等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项目。鼓励引进知名品牌、倡导低碳经济,全面促进门头沟区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二、支持范围 
（一）优化调整商业结构，升级改造传统商业资金补助
1.品牌建设。主要扶持符合区域商业品质提升要求的国内外知名零售品牌的引进。
2.商业服务业企业加强信息化建设。主要扶持配送体系的建设、硬件设备的更新、软件环境的提升等，按投资总额的30%给予补助，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60万元。
3.连锁企业扩大经营。主要扶持知名连锁企业服务本地区消费，扩大经营，增设直营连锁店铺项目，按照每新增一家店铺给予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20万元。
4.老字号及特色企业发展。对于旨在弘扬区域优秀文化的老字号，发展区域内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及区域名特优产品。主要扶持搭建老字号营销平台，促进区域老字号企业开拓市场；特色企业继承发掘民族特色的工艺、技术，采用现代流通方式实施品牌化发展，区域名特产品发展壮大等项目，按投资总额的30%给予补助，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 
5.特色街区新建、改造和提升。鼓励符合规划的且在区域内影响力较大的特色街区的新建、改造和提升。主要扶持特色街区服务功能完善、业态和经营结构调整等。按投资总额的20%给予补助，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
6.商业便民设施改造建设。
（1）市场升级改造。对于按照《北京市社区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完成升级改造并通过市区商务委验收的社区菜市场，建筑面积小于600平米（含600平米），给予10万元补助资金，建筑面积大于600平米小于800平米（含800平米），给予15万元补助资金，建筑面积在800平米以上，最高给于20万元补助资金。按照《北京市农村集贸市场升级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完成升级改造并通过市区商务委验收的农村集贸市场，建筑面积小于5000平米（含5000平米），给予10万元补助资金，建筑面积大于5000平米，给予最高15万元补助资金。
（2）社区便民菜店建设。对于规范化建设达标社区内经营期2年以上的新建或改造并通过区商务委验收的社区便民菜店，经营面积10-30平米，按投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不超过1万元补助资金，经营面积大于30平米（含30平米），给予最高不超过2万元补助资金。
（3）早餐经营示范店建设。对于规范化建设达标社区内经营期2年以上的按照行业相关标准升级改造的早餐店，经营面积30-50平米（含50平米），给予1万元补助资金，经营面积大于50平米的给予2万元补助资金。
（4）再生资源站点建设。对于按照北京市再生资源管理办法要求在社区内新建再生资源站点，回收亭按照每新建1个给予1万元资金给予补助。回收箱等按照投资额的20%给予补助，每个最高补助资金不超过5000元。
（5）小便利店、小食杂店、小理发店、小洗染店建设。对于按照北京市商务委《关于推进社区商业便民服务工作的通知》《社区商业服务业提升引导规范》及相关行业建设的要求和发展重点，以完善社区商业服务业便民服务功能，提高社区商业便民服务水平为目的，经营期在两年以上小便利店、小食杂店、小理发店、小洗染店的提升改造项目，给予5000-10000元资金补助。
（6）农村商业流通体系建设。新建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主体企业提升整体分销、统一采购和配送能力的项目，按照投资总额的30%给予资金补助，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60万元。
（7）倡导低碳经济，重点扶持商场、超市、餐饮经营单位开展低碳节能改造，包括中央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等项目。对于按照《北京市商场、超市节能改造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改造并通过市区商务委验收的商场、超市、餐饮企业，给予投资总额的10%且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资金补助。
（8）其他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建设。对于符合区域业态调整规划、新建或改造连锁型便民服务设施，且经营面积大于30平米（含30平米），给予1万元补助资金。
（二）商业服务业行业创新补助
对开展大型网上零售、电子商务，区域内大型商场采取统一收银，提升电子结算水平的项目，按投资总额的20%给予补助，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三）商业服务业人才培训补助
支持行业协会等不以盈利为目的机构承办商务领域活动中产生的策划费、场地费；开展商业服务业在岗人员技术、管理、法规等培训中产生的场地费、培训资料费、培训教师课酬等。
（四）促进消费奖励
年零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包含1000万元），对地区经济发展有明显拉动作用，自主开展促销活动，积极参与商务活动，年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量位列全区前5名（以统计局数字为依据），且年内销售累计增幅超过20%的商业服务业企业，根据企业在当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和完成情况，一次性给予1-3万元奖励资金。
（五）升级改造资金贷款贴息扶持。
符合《办法》中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且企业在项目申报年度取得银行贷款，给予贷款贴息补助，贷款年利率超过6%时（包括6%），按年利率6%给予贴息；贷款年利率低于6%时，给予全额贴息，年度贴息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连续享受升级改造贷款贴息补助不得超过2年。
（六）其它支持项目
《办法》中规定的其他支持项目；市、区两级政府确定的商业服务业领域重点项目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条件
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区域商业发展规划，工商注册及税务登记均在门头沟区且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均可申请。
（二）所需材料
1.项目申报表。
2.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
3.企业自有资金证明（企业银行存款证明等）。
4.企业财务报表（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
6.国家级、市级、区级有关批文、证书或与项目有关的审批及建设合同、材料。
7.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
8.按市区相关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四、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单位按照区商务委和区财政局当年联合发布的《项目申报细则》要求采取属地或归口单位方式上报区商务委。 
（二）区商务委依据项目审批有关规定，受理企业项目申请，会同区财政局对项目进行审核。
（三）资金的审批拨付程序及监督管理，按照《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验收程序
（一）项目完工验收申请。
（二）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及绩效评估报告。
（三）项目支出凭证。
（四）按市区相关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项目单位根据申报细则中规定时限提交完整有效验收材料，区商务委组织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出具验收报告，拨付扶持资金。项目验收和资金拨付工作于年底前进行。
六、其他事项
（一）项目申报材料纸质文档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一式3份，电子文档1份，向区商务委提交所需资料，上报截至日期为9月10日至27日。
（二）各企业按照本细则支持的原则和范围，在规定时限内将年度内拟申报项目报区商务委，纳入项目储备库。
（三）项目申报单位对项目真实性负责，违反《办法》）相关规定的项目单位，三年不得申请此政策扶持资金。
（四）区商务委、区财政局对申报细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注：
区域名特优产品：区域内具有一定代表性、被大众所熟知、具有较大推广价值的优质特色产品。
归口单位：意为“归属”，就是本企业归属于哪个部门或是哪个系统管理。归口管理实际上就是指按国家赋予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各司其责，按特定的管理渠道实施管理。
区域老字号认定标准：
1.拥有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 
2.品牌创立于1990年（含）以前。 
3.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 
4.传承区域传统的企业文化。 
5.具有门头沟区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6.具有良好信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7.国内资本绝对控股，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